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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次會議討論議案 

案號 案由及決議 提案單位 頁次 

1 

案由：為辦理本校學生第二餐廳工程，擬請核列預算

寬列為 8,301萬 5,569元，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請總務處於選定設計師後召開 2場說明會

聽取師生意見。 

總務處 6 

2 

案由：為提升住宿品質，提供學生更優質住宿環境，

擬辦理「男生宿舍義齋房間內部及公共區域整

體改造工程」，預估改造工程所需經費 3,526萬

4,603元，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學生事務

處(住輔

組) 

7 

3 

案由：因應本校百年校慶並配合臺中市政府「綠川興

城」計畫，擬興建「校史館」並由校務基金匡

列 3億元，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校長交議

(秘書室) 
8 

4 

案由：為系友楊德華先生捐贈本校「智慧機械技術研

發中心」本系前已借支新臺幣 500萬元，為使

建築規模達基本需求，擬追加借支新臺幣 500

萬元整，共計向本校校務基金借支新臺幣

1,000萬元整，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工學院 

機械工程

學系 

9 

5 

案由：擬請同意補助植物病理學系、昆蟲學系、土壤

環境科學系於農環大樓所屬大學部教室裝設節

能型冷氣系統，工程經費約新台幣 323萬

2,454元，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裝設節能型冷氣系統所節省之電費應優先

攤還本案補助費用，攤提完再回饋大樓使

用。 

植物病理

學系、昆

蟲學系、

土壤環境

科學系 

10 

6 

案由：「畜牧事業設施新建工程─乳品加工廠內部設

施」擬向農林畜牧作業基金借支 1,300萬元，

請討論。 

畜產試驗

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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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7 

案由：本處新化林場小木屋新設案，擬請同意由農林

畜牧作業組織基金編列第一期工程預算 2,114

萬元，視本校當年度經費再予以補助，請討

論。 

決議：照案通過。 

農業暨自

然資源學

院實驗林

管理處 

12 

8 

案由：為辦理「立體機車停車場興建工程」經 5次招

標均無廠商投標而流標，擬請核列增加 400萬

元預算辦理發包，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總務處 13 

9 

案由：擬編列百年校慶專項經費 1,504萬 2,728元，

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秘書室 14 

10 

案由：擬訂定「國立中興大學國際產學聯盟辦公室收

支管理要點(草案)」，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產學研鏈

中心 
15 

11 

案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行政人員辦理自籌收入

業務工作酬勞支給要點」(以下簡稱本支給要

點)第三點、第六點，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自通過後實施。 

秘書室 17 

12 

案由：檢陳本校 108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草案），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副校長室 19 

 

參、散會(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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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紀錄 

開會時間：107年 10月 1日(星期一)14：00-16：20 

開會地點：行政大樓第四會議室 

主    席：薛富盛校長                                    紀錄：陳孟玉 

出席人員：黃振文委員、陳德 委員、林建宇委員(張人文專門委員代)、周濟眾

委員、陳牧民委員(紀凱容副國際長代)、顏添進委員、邱貴芬委員、

黃炳文委員、簡茂盛委員、林金賢委員、紀志毅委員、蕭美香執行秘

書 

列席人員：蘇武昌學務長、邱顯俊主任、杜武俊主任、歐哲瑋會長 

請    假：蔡其昌委員、廖紫岑委員、施因澤委員 

 

壹、報告事項 

◎總務處業務報告 

一、107 年本處經管之資本門經費合計 4,489 千元，已執行電梯緊急用電話系統

建置工程、機械二館實驗室及大教室整修工程、應科大樓緊急沖淋洗眼設備、

空調工程、B1 新增抽水機及管線配置、停車場新增門禁組、1F 及 3F 增設

網路交換器、女宿樸軒消防廣播主機故障維修、醫研中心直立式陸上型馬達

燒毀更換、社管大樓廁所與頂樓水塔修繕等設備購置。截至 107 年 9 月 13

日止動支率為 74.26%。 

二、重大工程執行情形 

項次 工程名稱 經費 執行情形 備註 

1 

推廣教育

中心新建

工程 

總經費 4,891

萬 2 千元 

1.106 年 12 月 1 日法院民事訴訟第一審被

駁回。 

2.106 年 12 月 15 日簽准繼續辦理第二審。 

3.107 年 1 月 11 日收文有關廠商上訴聲明

狀。 

4.107 年 3 月 30 日開庭。107 年 4 月 27 日

開庭調解。 

5.107 年 6 月 21 日朱律師到校協商未來對

策。 

6.107 年 9 月 7 日簽呈建議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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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女生宿舍

誠軒大樓

新建工程 

本工程經費預

算 爲 4 億

5,031 萬元，由

校務基金自籌

6 千萬元，長

期借款 3 億

9,031 萬元。 

1.本案主體工程於 104 年 10 月 15 日開

工，於 107 年 4 月 8 日完工，107 年 7

月 2 日驗收合格。 

2.後續空調設備工程及傢俱設備工程均已

進場施作。 

3.空調設備工程預定於 107 年 10 月 6 完

工，目前預定進度 78.5%，實際進度

96.5%，進度超前；傢俱設備工程預定於

107 年 10 月 22 完工，目前預定進度

38.9%，實際進度 5%，進度落後，已督

促承商趕進度。經學務長(使用單位)於

107 年 9 月 3 日確認，依其建議方式直

接修正，承商將積極趕進度。 

本案爲地
下 2 層，地
上 13 層之
建築物，總
樓地板面
積
14,005.28
平方公尺。 

3 

興大二村

男生宿舍

新建工程 

本工程經費預

算 爲 7 億

2,738 萬元，由

校務基金自籌

5 千萬元，長

期借款 6 億

7,738 萬元。 

1.本案已於 106 年 4 月 14 日開工，工期

含展延共 939 日曆天，預定 108 年 11 月

11 日完工。 

2.目前完成東西棟 4F 柱牆配管、南棟 5FL

版面配管、B1 消防箱拉線、東西棟 4F

牆模組立、南棟 4F 柱牆模緊結、B2 生

活水箱清潔、東西棟 4F 牆筋綁紮、南棟

5FL 樑版筋綁紮。整體預定進度 30.3%，

實際進度 29.39%，已督促承商趕進度。 

興大二村

男生宿舍

新建工程

分南、北二

棟，地下二

層、地上十

層，總樓地

板 面 積

25,374.02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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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室業務報告 

一、本校 106 年度校務基金決算，業經審計部審核竣事發給審定書(審計部 107

年 8 月 8 日台審部教字第 1078503175 號函)，並無剔除、減列及補正之事

項。 

二、本校(含附設農林畜牧作業組織)107年度截至 8月底止收支情形如下： 

(一)經常收入 30億 6,555萬 748元，經常支出 32億 2,651萬 4,185元，累

計短絀 1億 6,096萬 3,437元，帳面短絀原因主要係提列折舊及攤銷費

用所致。 

(二)固定資產增置擴充改良可用預算 5億 8,395萬 6,000元，實際支出 3億

6,359 萬 2,494 元，執行進度占預算數之 62.26％，請各承辦單位應依

原定計畫加速積極辦理。 

三、本校 108年度預算案，業於 107年 8月 22日依規定時限送上級機關及立法

院審議。編列情形如下： 

(一)收入總計 45億 9,092萬元：業務收入 43億 4,398萬 5千元、業務外收

入 2億 4,693萬 5千元。 

(二)經常支出 48 億 1,803 萬 3 千元：業務成本與費用 47 億 3,470 萬 7 千

元、業務外費用 8,332萬 6千元。 

(三)本期短絀 2億 2,711萬 3千元。 

(四)購置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 5,486萬 1千元。 

(五)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 7億 2,706萬 3千元，其財源籌措係由國庫撥款

1億 6,083萬元，以及自籌財源 5億 6,623萬 3千元，明細如下： 

1.興大二村男生宿舍新建工程 3億 1,300萬元。 

2.房舍整修及環境改善等 4,000萬元。 

3.學校教學及行政相關設備 1億 277萬 3千元。 

4.教育部專案型補助計畫相關設備 7,700萬元。 

5.建教合作及推廣教育購置固定資產 1億 2,100萬元。 

6.附設農林畜牧作業組織相關設備 7,329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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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討論議案 
 

案    號：第一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為辦理本校學生第二餐廳工程，擬請核列預算寬列為 8,301萬 5,569

元，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校教職員工生約 1.7萬人，用餐需求高，經評估原摩斯漢堡舊址位

於校園西側，鄰近行政大樓、人文大樓、社管大樓、綜合大樓、雲平

樓與圖書館等，師生眾多，且接近中興湖及行政大樓後方綠草地，假

日遊客如織，因位置極佳，新建完成後更可吸引優質餐廳進駐。 

二、本案前經 100 年 12 月 15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100 學年度第 1 次

會議臨時動議第一案決議暫列 4,500萬元，後續追加以不超過 5,000

萬方式辦理(附件 1)。原委由建築師事務所規劃設計，總預算為 4,950

萬，總樓地板面積為 1,717.22m2，後因設計結果未符本校現況需求，

考量本校長期利益，已終止該契約。 

三、為滿足學生對於餐飲多元及平價之需求，圓廳(學生活動中心)經招租

後，由得標廠商著手規劃餐飲服務，包含美食街、自助餐及各式小吃

等，於 107年 3月 31日起試營運。惟校內尚缺乏可供師生交流、同

仁聚餐、師長接待訪客之地點，為解決該問題，故需新建學生第二餐

廳，經重新評估所需經費為 8,301萬 5,569元(附件 2)，總樓地板面

積約 1,983.48m2，並為提升該建物與校園整體景觀，增加本案景觀工

程費用。 

辦    法：審議通過後，續辦工程推動事宜。 

決    議：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請總務處於選定設計師後召開 2場說明會聽取師生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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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二案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住輔組) 

案    由：為提升住宿品質，提供學生更優質住宿環境，擬辦理「男生宿舍義

齋房間內部及公共區域整體改造工程」，預估改造工程所需經費

3,526萬 4,603元，請討論。 

說    明： 

一、105年、106年及 107年暑假分別進行仁齋、禮齋及智齋寢室內部及

公共區域整體改造工程，其改造結果獲得同學高度滿意，並獲得外界

一致好評，為持續提升住宿品質，提供優質住宿環境，明(108)年暑

假擬進行男宿義齋之整體改造工程。 

二、為改造房間水泥床觀感不佳及空間狹小、公共區域設備老舊與汙排水

幹管堵塞等，故擬整修房間內部及公共區域，估價單詳如附件。 

辦    法：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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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三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秘書室) 

案  由：因應本校百年校慶並配合臺中市政府「綠川興城」計畫，擬興建

「校史館」並由校務基金匡列 3億元，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校創立於西元 1919年，明年即將歡慶一百週年校慶，為將興大過

去百年歷史留下典藏紀錄，擬規劃於社管大樓後方面向綠川水岸興

建「校史館」，考量位於臺大校園內之臺北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部

辦公室與本校歷史淵源，及配合臺中市政府「綠川興城計畫」，將百

年校史融入校園景觀。 

二、校史館規劃為地下 1層機車停車場及地上 2層建築物，預估總經費

為新台幣 3億元，擬由募款 2億元支應地上 2層建築物及校務基金

支付 1億元開挖地下停車場，惟尚未能確認募款金額，故總經費擬

由校務基金匡列，俟募款完成後再將募得金額轉入校務基金。 

三、檢附預算表、基地位置圖及臺北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部辦公室平

面圖等如附件。 

辦  法：校務基金委員會通過後，成立規劃委員會並撰擬規劃構想書提校務

發展委員會、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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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四案 

提案單位：工學院機械工程學系 

案  由：為系友楊德華先生捐贈本校「智慧機械技術研發中心」本系前已借

支新臺幣 500萬元，為使建築規模達基本需求，擬追加借支新臺幣

500萬元整，共計向本校校務基金借支新臺幣 1,000萬元整，請討

論。 

說  明： 

一、依本案合約第三條約定，捐贈規模合計達新臺幣 1,500萬時，本校需

於 9個月內由校務基金支援啟動作業程序，否則需返還捐贈款項，本

(107)年度第二期款已依約到位，本系並已啟動相關建築規劃設計程

序，為祈本案啟動時程不致延誤，並符合本校校務基金啟用程序，依

本委員會(前次)106學年度第 2次會議決議，補陳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還款計畫備查。 

二、本案系友捐贈款為新臺幣 3,000 萬元，校配合款 1,000 萬元，共計

4,000 萬元合建「智慧機械技術研發中心」，因建築費用 4,000 萬元

無法達到基本需求，已於 106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借

支 500 萬元整及本案追加借支新臺幣 500 萬元整，共計向本校校務

基金借支新臺幣 1,000 萬元整，以使建築規模費用合計達新臺幣

5,000萬元。 

三、借支金額擬自民國 111年度(預定 110年完工)起分 10年攤還，攤還

經費科目為每年機械工程學系設備費新臺幣 100 萬元。本系仍持續

對外進行募款，還款期間所募得對本案籌建指定用途之款項將優先

用於償還借支款項。 

四、檢陳系務會議審議通過還款計畫及 106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紀錄各 1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續辦工程推動事宜，並依還款計畫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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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五案 

提案單位：植物病理學系、昆蟲學系、土壤環境科學系 

案  由：擬請同意補助植物病理學系、昆蟲學系、土壤環境科學系於農環大樓

所屬大學部教室裝設節能型冷氣系統，工程經費約新台幣 323 萬

2,454 元，請討論。 

說  明： 

一、農環大樓中央空調系統啟用於民國 85 年 2 月 13 日，原設訂使用年

限為 8年，目前已使用超過 22年，設備嚴重老舊，近年來狀況頻頻，

維修不易、且有消耗更多電力等不符現今節能要求之狀況，即將汰

除，且大樓屋頂搭配之 3部散熱水塔僅剩 1部可使用。 

二、本大樓其他樓層空間多數裝設獨立冷氣，目前僅 1 樓 3 系所轄 12 間

大學部教室未設置獨立冷氣，且 3 系教室皆支援全校性課程，使用

率偏高。經由本校本年度開口契約電機技師估算安裝冷氣費用，工程

經費約新台幣 323 萬 2,454 元（如附件 1），敬請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補助改善，以利節能及維護學生受教權利。 

三、檢陳「農學院農業環境科學大樓空調系統汰換工程」計畫說明書（附

件 2）。 

辦  法：審議通過後，依規定辦理相關行政作業。 

決    議：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裝設節能型冷氣系統所節省之電費應優先攤還本案補助費用，攤提

完再回饋大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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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六案 

提案單位：畜產試驗場 

案  由：「畜牧事業設施新建工程─乳品加工廠內部設施」擬向農林畜牧作

業基金借支 1,300萬元，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場於 102年規劃「畜牧事業設施新建工程」時編列乳品加工廠設

備搬遷費用約 280萬元，惟因於 107年 6月 11日始完成乳品加工

廠之主體工程，而舊廠機品多已逾 25年，如進行修繕與搬遷則不

符成本效益。 

二、 新建乳品加工廠內部管線設施與加工設備採購約需 1,800 萬元，已

於 107 年 8 月 14 日奉蒙校長同意由教育部年度補助款補助 500 萬

元，然尚需借支校務基金約 1,300 萬元，俾利乳品加工廠機器設備

完善。 

三、惟此經費未編入 107年度會計預算，需先向農林畜牧作業基金借支，

待預算編入後再予以償還。 

四、另本場於 102 年向農林畜牧作業基金借支 800 萬元，擬併同本次借

支款項一同歸還，總金額 2,100萬元，於 10年內攤還完成，攤還計

畫如下表。 

年度 預計還款金額 累計還款金額 經費來源 

108 2,100,000 2,100,000 

畜產試驗場農林畜牧作業

組織基金 

109 2,100,000 4,200,000 

110 2,100,000 6,300,000 

111 2,100,000 8,400,000 

112 2,100,000 10,500,000 

113 2,100,000 12,600,000 

114 2,100,000 14,700,000 

115 2,100,000 16,800,000 

116 2,100,000 18,900,000 

117 2,100,000 21,000,000 

辦  法：審議通過後，續辦工程推動事宜，並依還款計畫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國立中興大學 107年 10月 1 日 107 學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紀錄-12- 

 

案    號：第七案 

提案單位：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實驗林管理處 

案  由：本處新化林場小木屋新設案，擬請同意由農林畜牧作業組織基金編列

第一期工程預算 2,114 萬元，視本校當年度經費再予以補助，請討

論。 

說  明： 

一、依據本處 107 年 6 月 13 日、107 年 7 月 23 日簽奉核示辦理(詳附

件)。 

二、本處新化林場僅一棟可供寄宿之學生實習館，該實習館於本(107)年

6月 2日，舉行整修後之啟用典禮，該館整修後可提供較佳的學生住

宿環境，惟該建物為 82 年時所設計，提供之房間僅 27 間，且當時

設計之空間隔局過小，無法同時容納超過 2班以上之學生寄宿。當時

建築設計亦無考量融入林場特色，僅為單純之鋼筋混凝土加上鐵皮之

建築外觀。有鑑於此，本處考量在可以提供較佳及足夠數量的學生寄

宿空間，及推展本校林場之特色，故委託建築師進行新化林場小木屋

新設前期規劃，並於實習館啟用典禮前，與校長開會討論，並將會議

結論於上開說明一簽陳核示，依主計室意見，提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審議，並納入年度預算編列。 

三、新化林場小木屋前期規劃，第一期規劃內容經 校長核示以 C:長條型

及 D:雙棟合併型方案優先考量。相關預算所需工程經費加計土地分

割等作業費為 2,114萬元。 

辦  法：請同意本處於 108年度本校農林畜牧作業組織基金預算額度內調整

容納，視本校當年度經費予以補助，並於細部設計時配合本校需求

調整至最佳方案。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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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八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為辦理「立體機車停車場興建工程」經 5次招標均無廠商投標而流

標，擬請核列增加 400萬元預算辦理發包，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原工程設計總預算金額 2,000萬元(如附件 1)，其中發包工程

費約 1,833萬元，經多次招標均無廠商投標，為利後續工程發包，

本處於 107年 5月 30日及 107年 8月 21日邀集規設單位召開預算

圖說檢討會議(如附件 2)，以不變更建築執照及不影響使用功能為

前提，以調整材料等級、設備減量及施工項目減項可能性，依原預

算 2,000萬辦理工程發包。 

二、本案經 2次修正預算書圖、5次公開招標均無人投標，經查本案原

發包工程工程費約 1,833萬元，總施作面積約 352.7坪，每坪造價

約 5萬 2仟元，係 105年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案件(如附件 3)，惟

105年至今大宗材料大漲、工資調升，機具租金亦漲(如附件 4)，

經詢價，該類案件每坪造價約 6.2萬元，據此計算所需發包工程費

約 2,186萬元，間接工程費 9%概估約 196萬元，合理總發包經費約

2,382萬元，故建議增加 400萬元預算，調整後總預算金額為

2,400萬元。 

三、為利後續工程發包，擬請同意增加 400萬元預算，經費由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提案申請補助，調整後總預算 2,400萬元，編列合理預

算辦理發包，以期透過市場競爭機制競價，以維護本校權益。 

辦    法：審議通過後，續辦工程推動事宜。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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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九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  由：擬編列百年校慶專項經費 1,504萬 2,728元，請討論。 

說  明： 

一、為呈現精勤誠樸校風與歷史傳承，擬擴大慶祝建校百年，期使全年

充滿歡慶氣氛，提出經費需求，參酌百年校慶籌備委員會第三次會

議內容，擬請同意預先匡列專項經費（如附件 1）。 

二、未來視活動辦理情形，於總經費額度內彈性運用，各單位申請補助

需檢附詳細活動計畫書及經費預算表，教學單位需另附教學單位補

助申請表，簽請同意後補助。 

三、檢附 107年 9月 26日簽奉核准之公文(如附件 2)。 

辦  法：會議通過後依說明二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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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十案 

提案單位：產學研鏈結中心 

案  由：擬訂定「國立中興大學國際產學聯盟辦公室收支管理要點(草案)」，

請討論。 

說  明： 

一、本要點草案經 107年 4月 25日第 414次擴大行政會議、國際產學聯

盟 107年度第一次推動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依據「科技部補助國際產學聯盟計畫作業要點」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

「…執行滿五個月後，檢附聯盟相關配套措施建立情形(含聯盟會員

制度規劃…、會費收入收支管理運用規範、產學合作案收入提撥比例

規範、促成產學合作案收入提撥比例規範) …」訂定聯盟收支管理要

點。 

三、檢附旨揭收支管理要點(草案)、第 414 次行政會議紀錄、國際產學聯

盟計畫 107 年度第一次推動委員會會議紀錄各 1 份。 

辦  法：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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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國際產學聯盟辦公室收支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 22 日國際產學聯盟 107 年度第一次推動委員會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 4 月 25 日第 414 次擴大行政會議訂定 

107 年 10 月 1 日 107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一、 國立中興大學為提升研發價值，強化前瞻創新競爭力成立國際產學聯盟，最終達到聯

盟自主營運之目的，依據「科技部補助國際產學聯盟計畫作業要點」暨「國立中興大

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要點」、「國立中興大學建教合作收入之收支管理要

點」，訂定「國立中興大學國際產學聯盟辦公室收支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校推動國際產學聯盟之收支管理，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要點之規定辦理。 
三、 本聯盟之營運經費來源為聯盟人員媒合成功之下列案件： 

        (一)會員費收入：加入本聯盟之每年會費收入依據「國立中興大學建教合作收入之收

支管理要點」扣除校方規定之行政管理費外，皆由本聯盟依據第四點支用之。聯

盟會費分為： 

            國內會員：年費每年新台幣二十萬元整； 

            國外會員：年費每年新台幣一百萬元整。 

        (二)經由本聯盟媒合之產學合作計畫，本聯盟依據「國立中興大學建教合作收入之收

支管理要點」收取該計畫繳交之部分行政管理費。 

        (三)經由本聯盟媒合之技術移轉案件，本聯盟依據「國立中興大學研究發展成果管理

及運用辦法」收取部分權利金。 

        (四)本聯盟促成之創新創業輔導相關收入。 

        (五)本聯盟促成之受贈收入，指定受贈單位為本聯盟者，依「國立中興大學受贈收入

之收支管理要點」至少提撥校務其他用途及校友聯絡服務之用各百分之五；其餘

作為本聯盟運作經費。 

        (六)本聯盟促成之其他收入，依據相關規定繳交學校後，其餘作為本聯盟運作經費。 

四、 本聯盟各項收入得支應下列事項： 

        (一)人事費：包含計畫主持人主持費(編列標準另定之)、聯盟中心之人事費、兼職

費、臨時工資、工作酬勞及相關保費等支出。計畫主持人主持費得依計畫規模、

執行成效、主持人貢獻度依相關規定簽請校長核准。 

        (二)業務費：研討會、研發成果媒合會、場地布置費、審查費、出席費、諮詢費、宣

傳費、國內差旅費、耗材費、雜支費、水費、電信費、電費、瓦斯費、印刷、誤

餐或便餐。 

        (三)接待國、內外訪賓之差旅費餐敘、餽贈或國際交流等相關經費。 

        (四)因執行業務所需交通費用。 

        (五)公務車輛之增購、汰換及全時租賃。 

        (六)國外差旅費：執行本聯盟計畫相關之國外旅費，含國外及大陸地區。 

         1.參訪差旅費 

         2.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差旅費 

         3.國際合作出國差旅費 

 (七)設備費。 

        (八)管理費。 

        (九)其他與本聯盟推動有關之費用。 

五、 業務之執行、收支、保管及運用，應遵循本校內部控制制度及相關規定辦理。並配合

本校相關稽核單位執行年度稽核計畫，提供必要之資料以供查閱，如發現執行有缺失

或異常事項，應定期追蹤直至改善為止。 
六、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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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十一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行政人員辦理自籌收入業務工作酬勞支給要

點」(以下簡稱本支給要點)第三點、第六點，請討論。 

說  明： 

一、修正第三點，明確定義本支給要點適用對象為行政人員及教師兼任

編制內主管職務人員；及增訂已退休及離職人員，得依績效所屬年

度實際任職月數，於規定限額內發給工作酬勞。 

二、農資學院為落實實驗林管處績效管理制度，提昇營運績效，經 107

年 6 月 20 日第 41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暨自

然資源學院實驗林管理處服務獎勵金核發要點」第五點，增訂兼林

場場長職務支領之工作酬勞費，不受本支給要點第三點有關其他人

員每月不得超過 8,000元規定之限制，故配合修正第六點，增訂除

外規定。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原條文、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

辦法第九條、第 416次行政會議第 4案決議各一份。 

辦  法：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自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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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行政人員辦理自籌收入業務工作酬勞支給要點 
97 年 9 月 3 日 97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97 年 10月23日教育部台高(三)字第 0970206496 號函備查 

103年5月5日102學年度第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第3點 

104年1月27日103學年度第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第7點 

104年10月29日104學年度第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1-6 點 

105年3月23日104學年度第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訂通過3點 

105年10月24日105 學年度第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訂通過 6 點 

107年10年1日107 學年度第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訂通過3、 6 點 

一、本要點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八條、第九條及「國立中興大學校

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第九點規定訂定之。 

二、本要點經費來源，由本校受贈收入、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推廣教育收入、產學合作收入、政

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投資取得之收益及其他收入支應，不得以學雜費收入列

支。 

三、本校行政人員及教師兼任編制內主管職務人員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者，得依據其績

效貢獻程度專案簽准支領相關工作酬勞，每月支領之工作酬勞總額，編制內人員以不超

過其專業加給或學術研究費百分之六十為限，編制外人員以不超過其薪資之百分之二十

四為限，且每月支領上限，校長為一萬二千元、副校長及一級正副主管為一萬元、其他

人員為八千元。 

前項績效貢獻程度，由各經費管理單位審核。行政單位行政人員如辦理專案業務有具體

績效者，由一級主管審核，經費由相關自籌收入提撥專款支應。 

已退休及離職人員，得依績效所屬年度實際任職月數，於第一項規定限額內發給工作酬

勞。 

四、本要點第三點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者，係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依據本校或各單位年度工作計畫訂定有客觀及量化之具體績效指標，辦理成效超越

目標達成率百分之十以上者。 

（二）執行業務績效卓著，足為楷模者。 

（三）對於主辦業務能創新思考，提出具體改進措施，經採行確有重大貢獻者。 

（四）適時消弭意外事件或搶救重大災害，處置得宜，對維護生命財產有貢獻者。 

（五）對於重大困難問題，提出有效方法，予以順利解決者。 

（六）善用民間資源、運用志工或推動機關業務委外作業，對節省公帑及簡化工作流程

，有具體績效者。 

（七）運用革新技術、方法或管理措施，具體開源或節流，績效顯著者。 

（八）其他優異行為或重大功績，足資獎勵者。 

五、本校行政人員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支領工作酬勞不得超過額度之規定，由所屬單位登錄備

查。 

六、本校行政人員辦理自籌收入績效工作酬勞，其支給基準，應依本要點規定辦理，但下列

情形不在此限： 

（一）獸醫學院獸醫教學醫院依「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院獸醫教學醫院各分科負責人與

兼任獸醫師工作費支領辦法」規定辦理。 

（二）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實驗林管理處兼林場場長，依「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

源學院實驗林管理處服務獎勵金核發要點」規定辦理。 

七、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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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十二案 

提案單位：副校長室 

案    由：檢陳本校 108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草案），請討論。  

說    明：  

一、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25條規定略以，學

校應以中長程發展計畫為基礎，擬訂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並載明

教育績效目標、年度工作重點、財務預測、風險評估、預期效益等

事項，提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教育部

備查。  

二、本校108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草案)，由黃副校長邀集各相關單位

召集工作會議討論竣事，提送本會審議。  

辦    法：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校務會議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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